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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艺组委〔2010〕4号


关于申报承办2010年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
专场比赛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教育局（社发局）、文化局、团委、青少年宫、直属学校：

根据《关于举办2010年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的通知》（杭教高中〔2010〕9号）精神，本届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专场比赛实行承办制，为鼓励有条件的区、县（市）和直属学校积极承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专场比赛活动，现将申报承办专场比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承办条件：
1.能为市艺术节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，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，各项工作职责明确、责任到人。工作计划科学周密，有人员安全、场地安全、食品卫生等诸多方面的安全防范措施和预案。 

2.能提供符合申报承办的专场比赛所需的场地和设备设施（详见二），比赛环境良好；能提供参赛学校人员的就餐、停车等配套服务，并能确保每场比赛组织不少于500名的学生观众。能承担赛事的基本费用。
二、各专场场地和设备设施要求：
1.声乐专场比赛： 

舞台：合唱比赛须提供带反声罩的舞台，可容纳60人演唱的合唱专用台阶和不小于5尺的三角钢琴一架。
音响：合唱比赛除供主持人用话筒1支外，不使用扩声设备；独唱、表演唱、组唱、重唱、组合等比赛，需提供高音质的立杆电容话筒4支，话筒5支（含主持人用1支），耳麦6套及相应的音响设备。
2. 器乐专场比赛：
舞台要求：合奏比赛须提供带反声罩的舞台，并增加供乐队声音立体传送的两层平台。提供乐队所需的座椅、谱架和指挥台，提供一套（4只）定音鼓和低音提琴。独奏、重奏、协奏比赛专场须提供不小于5尺的三角钢琴一架。
音响：提供齐奏、重奏、协奏、独奏比赛所需话筒、扩音设备和电源。
3. 舞蹈专场比赛：
⑴舞台表演舞蹈

舞台：台宽不少于14米，深度不少于8米。 

灯光：提供舞台基本光、追光、地流、背景光、定位光。
音响：提供主持人所需话筒以及音频播放的音响设备。
⑵广场舞蹈
场地：提供不少于面积为长宽各20米的平整场地及相应的音响设备。
4. 戏剧、曲艺专场比赛：
舞台：台宽不少于12米，深度不少于8米。
灯光：提供舞台基本光、追光。 

音响：提供高音质的手持话筒4支，主持人话筒1支，胸麦12套及相应的音响设备。
以上专场还需提供演员化妆、候场、休息等场所。
5. 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工艺现场创作比赛：  
绘画、书法、篆刻现场创作比赛原则上需同时承办；绘画、书法各需提供可容纳150人参赛的室内场地1个，篆刻需提供可容纳80人参赛的室内场地1个，同时需配相应的课桌椅。

工艺现场比赛需提供容纳80人参赛的室内场地2个并配相应的课桌椅。  

三、申报承办程序：
1. 有承办意向的区、县（市）教育局（社发局）和直属学校须向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递交书面申报承办报告；

2. 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依据申报承办报告和专场比赛场地、设施等要求，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现场考察； 
3. 依据考察情况，进行综合评估，并与申报单位协商后，公布承办单位名单。

各专场比赛的评委、新闻媒体由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统一邀请。对于承办专场比赛的单位（学校），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予以一定的经费补助。
联系人：朱德君，联系电话：85821080。
附件：2010年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专场比赛承办申报表
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织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5月20日

抄送：浙江省教育厅、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、杭州市文广新局、共青团杭州市委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、杭州电视台少儿频道 、杭州外国语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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